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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新莊體育園區景觀樓」戶外廣場提供展演實施申請說明 

壹、 依據：新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管理要點。 

貳、 申請相關流程： 

1. 受理方式︰申請展演者於展演日 1 星期前之星期一至星期五上班日以

書面或傳真方式將填妥之展演使用申請表送達本局，首次申請者並應

檢附本市街頭藝人證影本。[ 書面郵寄請寄至本局運動設施科，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傳真號碼為（02）29559091。 

2. 審核方式：由本局逕為排定展演人員及場地位置，原則將以歷次展演

者輪流方式安排，以均分展演機會。 

3. 公布方式：本局人員於展演日當周星期二至星期四上班日以電話通知

得展演者日期及位置，未取得展演資格者本局不另行通知。 

參、 開放地點及名額： 

新莊體育園區景觀樓：音樂(限 1 名)、繪畫及技藝(2 名)。 

肆、 開放項目：音樂、繪畫及技藝 2 類。 

伍、 展演時段： 

時間：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 6 時至 10 時。 

陸、 管理規定及限制事項：（請各展演人員於申請展演前務必詳細閱讀） 

1. 展演者申請核准後，於當日展演前應至本局警衛室簽到，可經本局現

場管理人員同意提早進行或結束表演，實際展演時段並應登載於簽到

表，但表演最終時間不得超過規定時限，另展演遲到者將影響本局日

後安排展演之優先順序。 

2. 本局管理人員將於展演時間內不定時前往展演地點了解展演者展演情

形。 

3. 3 人以內的團體表演視同為申請 1 個名額（但每人仍須填列申請表），

且每位表演團員均需具有本市街頭藝人證方得進行展演，另現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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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如對團體表演人數過多認定有妨礙行人通行之疑慮者，有權裁量

是否接受該團體表演之申請，或調整該團體表演之位置。 

4. 因顧及行人通行問題，故街頭藝人表演範圍或擺設物品範圍以該開放

使用大小為限。 

5. 申請展演人員應於申請前詳細閱讀本說明文件，俟經申請即視為了解

並同意相關管理事項及本局管理作為。 

6. 本場地僅接受領有新北市街頭藝人證者申請，申請者應檢附未逾期之

街頭藝人證影本，如持過期證件申請，本局有權拒絕其申請。 

7. 本區並無戶外電源，展演者如有使用電源需求者請自行準備，為響應

節能減碳，本區街頭展演活動禁止使用發電機設備，申請人如有用電

需求應改用蓄電池或其他方式替代。 

8. 擺設物品及使用範圍不得佔用行人步道，包含固定遮陽傘的傘柱(繩)。 

9. 新展演位置現場均有位置標記，請展演者務必於標記位置內進行展

演，若有特殊情形可略為移動，但仍應以標記位置周邊為主。 

10. 展演者展演時應佩掛「新北市街頭藝人證」或將展演證彩色放大影印

（但正本仍應隨身攜帶，以利比對查核）放置於清楚可見處以供稽查

人員核對身分與識別之用。 

11. 展演者表演之場地，依本局於規定的位置擺設為限，如遇該場地舉行  

活動，本局將事先公告暫停申請作業。 

12. 展演者擺設的展示品或音箱等相關物品，其擺設範圍不得超出規定範

圍外，現場管理人員若認定該擺設物品有超出範圍或妨礙、影響公眾

動線者，有權請展演者配合調整或減量擺設。 

13. 展演者若需使用音效輔助器材時，請注意音量大小是否超出相關環保

法規規定，如經本局勸導無效者，將報請環保單位前往取締。 

14. 展演者如表演或展示的物品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應取得相關使用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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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展演後展演者應清理使用過的場地，共同維護環境清潔，展演者所使

用的傘架、展示品、畫作、音箱等使用器材，不得堆放於園區內，如

經發現，視同廢棄物處理。 

16. 展演者應接受本局現場管理人員的管理並遵守本場地各項使用規定，

如經現場管理人員勸導無效者，本局管理人員有權做出適當之處分。 

柒、 違規處分︰ 

1. 於本局管轄的場地，如經發現有下列情形經現場管理人員勸導不聽或

經本局巡查人員現地拍照舉發者，本局除要求其立即停止展演活動外並

依違規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 

（1）無本市街頭藝人證或未經核准於園區內私自展演者。 

（2）超過展演時限仍繼續展演且未於現場人員勸導後 15 分鐘完成收攤

者，或超過展演時限甚久經本局巡查拍照存證者。 

（3）經公眾投訴影響環境安寧、場地清潔或公眾通行經查證屬實者。 

（4）現場無實際表演行為而僅販售現成商品者。 

（5）現場展演者與申請者身分不符者。 

（6）申請核准後不進行展演活動者。 

（7）展演者的行為違反其他法令或管理規定者。 

2. 本局管理人員得依上款規定要求違規者立即停止其行為，並依下列違

規情形之輕重禁止其後續展演申請資格： 

（1）初次違反規定者，自違反規定當日起禁止展演申請權 1 個月。 

（2）第 2 次違規反規定者，每次違規即禁止展演申請權 2 個月，並得

連續處分之，並將相關情形呈報本府文化局進行相關處置。 

3. 本局管理人員進行處分後，應立即將違規對象、違規情形、違規次數

及禁止展演期間做成書面記錄，並轉交本局承辦人員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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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提出資料送本局審核︰ 

1. 展演使用申請表 

2. 新北市街頭藝人證（影本） 

 

 

 

 

 

街頭藝人 申請展演 辦理流程 

受理人員 進行︰ 

1. 資料審核 

2. 安排展演人員及場地 

電話通知得展演者 

展演日期及位置 

申請時間： 

展演日 1 星期前之 

星期一至星期五止 

前往展演定點擺設 

（展演前須至本局警衛簽到） 

 

展演開始 

(請務必佩戴街頭藝人證) 

審核暨通

知時間： 

展演日當

周星期二

至星期四 

 展演時間： 

展演日當周星期六或日 

受

理

階

段 

審

核

階

段 

公

布

階

段 

展

演

階

段 



 

 

「新莊體育園區景觀樓」戶外公共空間展演使用申請表

（街頭藝人專用） 

申請人姓名  

組成類別 

□ 個人  □ 團體（    ）人 

團體名稱 

(個人免填) 

 

 
街頭藝人 

許可證證號 
 

通訊地址  

電話  手機  

展演類別 
□美術類(素描、繪畫等)          □音樂類(唱歌、樂器演奏、小型樂團等) 

□技藝類(工藝、捏麵人、剪影等) 

展演日期  展演場地 

展演內容  □ 新莊體育園區景觀樓 

   （管理單位：運動設施科） 

使用器材 

(請詳列) 
 

進場時間         時       分 退場時間         時       分 

本團體（人）特此聲明本申請表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並遵守管理單位相關規定，並願意接受現

場人員的管理，如有違反，願負一切責任。 

 

申  請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展演單位須於演出前七日提出申請，並依規定繳納有效之街頭藝人證件影本，經本所管理

單位核准後通知，方可使用場地。 

 ---------------------------------------------------------------------------------------------------------------------- 
擬辦： 


